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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遇到高空抛物应该如何固

定证据并维权呢？北京市盈科（银

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青介绍，如果

遇到高空抛物，首先要确定责任人是

谁，如果不能确定责任人，就要由建

筑物的使用人集体承担赔偿责任，能

证明自己不是责任人的除外。所以

这种情况下，应当及时拨打 110报警，

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同时需要注

意的是，要保护好现场，不要移动高

空坠物的位置。也可以向物业公司、

附近的店铺、现场证人进行取证，附

近的监控录像、现场证人均是证明高

空坠物的关键证据来源。

因 心 情

郁闷，银川男

子 韩 某 某 酒

后将菜刀、手

机、案板等物

从6楼窗户扔

下。3月27日，

银 川 市 兴 庆

区 法 院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后

当 庭 作 出 一

审 判 决 ——

韩某某犯高空

抛物罪，判处

拘役 5 个月、

缓刑 6 个月，

并 处 罚 金

2000元。此案

系 兴 庆 区 首

例 高 空 抛 物

犯罪案，这两

天 经 媒 体 报

道后，引起社

会 广 泛 关 注

和热议。事实

上，高空抛物

罪 入 刑 已 经

两 年 了 。那

么 ，这 两 年

来，人们对高

空 抛 物 入 刑

的 知 晓 率 怎

样？那些发生

过 高 空 抛 物

的 小 区 情 况

有没有改善？

物 业 公 司 又

是 如 何 防 范

的？遇到高空

抛 物 又 该 如

何取证？3 月

29日，记者进

行了走访。

高空抛物入刑两年

那些被报道过的小区如今怎样了？
■本报记者 王若英 文/图

记者搜索发现，近年来，本地媒体

多有报道类似事件。

2020年 7月 29日，兴庆区燕鸽湖

基地的燕舞小区内，物业工作人员小

林（化名）从一栋楼下经过时，一张茶

几突然从天而降，只听一声巨响，茶

几砸断了楼下的树木，又朝着小林的

方向翻滚而来。小林连忙躲避，慌乱

中摔倒，导致急性腰扭伤、腰椎小关

节紊乱、软组织损伤。事发后，经过

公安机关侦查，原来该楼六楼住户马

某某与他人发生冲突，争执过程中将

茶几从室内抛出。后马某某被兴庆

区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2020年 7月，家住西夏区物华兴

洲苑小区45号楼的业主们发现，楼下

绿化树上隔三岔五就会挂着衣裤、被

子、苫布等物。警方介入后，采集

DNA比对，终于破案，原来是 18楼一

住户家4岁的熊孩子所为。

2021年 3月，金凤区长城花园西

区，4根钢筋从天而降，砸碎了一楼住

户韩女士家的玻璃采光顶……

29日上午，记者特意走访了永宁

县望远镇立业春城、金凤区金域蓝湾

和长城花园西区、兴庆区上前城家园

等曾被媒体报道发生过高空抛物事件

的小区。这些小区在楼道、楼外侧、大

门口、电梯等醒目处均张贴了“请勿高

空抛物”“高空抛物就是犯罪”等宣传

标识。除此之外，还利用微信群、发放

宣传彩页等形式宣传高空抛物的危害

及后果，有的甚至将摄像头的方向转

到了天上。

上前城家园物业负责人王经理告

诉记者，2019年该小区有两栋楼经常

发生高空抛物事件，分别是23号楼和

41号楼，当时物业工作人员多次上楼查

找“元凶”，但根本没有人承认，最后物

业无奈将主路上的摄像头调整方向，改

为朝天的高空摄像头。后来正是借助

高空摄像头找到了这两户高空抛物者，

从此以后，这两家人再没抛过物品。“高

空抛物入刑以后，物业和社区加大了

宣传力度，居民的认识也都提高了，这

几年除了7号楼一户业主往楼下扔过

东西，其他的都没有。”王经理说。

立业春城物业经理表示，此前该

小区存在高空抛物情况的主要是北侧

几栋楼，这几年经过物业大力宣传已

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最近他打算将

韩某某被判刑的相关报道转发到业主

群，再宣传一波。

金域蓝湾物业工作人员称，该小

区前几年高空抛物事件频发，多是合

租的租户所为，近两年随着宣传力度

加大，已经很少有这种情况。

长城花园西区是记者走访的几个

小区里相关提示标识最多的，物业人

员张女士称，她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

没有接到过一起高空抛物投诉。“我们

在宣传的同时，专门设有保洁监督，有

什么问题会及时整改。”张女士说。

事实上，不仅物业对此重视，社区

和派出所也没有“缺席”。记者从兴庆

区大新镇燕欣园社区和西夏区西花园

路街道兴洲苑社区了解到，他们有的

联合派出所在社区经常宣传，让居民

知晓高空抛物的危害，有的加装监控

设施，让社区网格员和楼管增加巡查

频次，让社区民警加大治理力度。

“高空抛物威胁人身安全，应该严

惩，及时惩治。”“不管伤没伤人，都应

该严惩。”“这种必须要判刑，以儆效

尤。”……对于韩某某被判刑，网友纷

纷表达出类似观点。

在生活中，知道高空抛物入刑的

人多不多？记者随机采访了 20 位市

民，除了个别老年人不清楚高空抛物

入刑以外，大部分人都表示“知道”“听

说过”。家住金凤区的王女士告诉记

者，她亲身经历过两次高空抛物，并且

差点被砸中，对此深恶痛绝，“一次我

刚出单元门，楼上突然扔下来一个瓶

子；还有一次，不知道谁家把烂西红柿

扔下来，全砸到旁边的车上。”受访的

其他人也或多或少有过类似遭遇，而

被高空抛物的物件五花八门，有外卖

餐盒、塑料袋、吃剩的麻辣烫、烟头、雪

糕棒，甚至有用过的卫生用品。

↑上前城家园 23 号楼

前的这处摄像头，为找出高

空抛物“元凶”帮了大忙。

←长城花园西区随处可

见“请勿高空抛物”标识。

走访：宣传效果明显1

调查：市民知晓率高2

律师：注意固定证据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

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

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

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

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

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

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

十一条之二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

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

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链接


